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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前基本提示

為什麼要填寫調查表? 填寫調查表有哪些注意事項?

公務員可藉由自我檢視，更
了解服務法的規定，避免違
反規定

協助機關瞭解公務員有無經
營商業及兼職等情事

填寫前請先詳閱基本提示

填寫時如有任何疑問，請先
詢問人事人員

如有填寫不實，還是要負法律責任

相關解釋可至本部全球資訊網
(http://www.mocs.gov.tw/)「銓敘
法規｣之「解釋函令｣項下查詢

銓敘部

公務員兼職
查核平台

勾稽經濟部及財政
部資料，定期查核

小心不要違法哦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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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表項目1

擔任營利事業之公司負責人或
商業負責人，有無違反服務法?

營利事業之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其他相

類似職務，包括哪些範圍?

是違法的

但以下例外情形，不違反服
務法：
1.經指派代表官股
2.經遴薦兼任政府直(間)接投
資事業之董事、監察人或相
類似職務

1.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(如有限公司、股
份有限公司董事)

2.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(如合夥組織的執
行業務合夥人)

3.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、
董事、監察人(例如：民宿經營者、金融控股公司
董事、監察人、總經理、副總經理、協理、經理)

4.其他相類似職務：指公司之非董事，而實質上執
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
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

1.1 1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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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表項目1(續)

如果有擔任營利事業之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
或其他相類似職務，該怎麼辦?

初任人員：至遲應於就(到)職時提出書面辭職，於3個月內完
成解任登記，並向服務機關繳交證明文件

現職人員：可能已經違反服務法第14條規定，請洽人事單位
協助依法處理

1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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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表項目2

本項所稱「所任職務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」的定義為何?

所任職務：
以公務員所任本職職務為限，尚不及於
兼任職務；惟仍應注意利益衝突之迴避

直接監督或管理：
指填表人所任職機關(構)為該營利事業
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且填表人所任職
務(或即將擔任的職務)，是對於該營利
事業具有監督、管理、准駁或裁罰等權
限的承辦人或各級審核人員

※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：參酌經濟部79年9

月26日商字第216925號函規定，如公

司所經營之事業屬公司法第17條所定應

經政府許可之業務者，係以該項許可法

令之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；

非前述許可事業，惟業務之經營另有專

業管理法令者，則以該專業管理法令之

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

2.1



投資限制的目的：避免公務員利用職務
之便，進行不法投資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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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表項目2(續)

如「所任職務」與取得之股份或出資額的「營利
事業」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，怎麼辦?

初任人員：
請於就(到)職後3個月內依相關規定辦理
全部轉讓或信託予信託業

現職人員：
依法繼承、接受贈與或股票分紅等法律
原因而當然取得，並不違法，但請務必
於取得後3個月內辦理全部轉讓或信託
予信託業

所任職務對
營利事業沒
有監督或管
理權限

僅投資且單
純作為股東

安心

投資

2.2



調查表項目3

本項所稱「其他具營利性質之事務」的例子

2.經營電子商務或多層次傳銷

3.從事薦證代言或行銷(不包括參與公

務員以自己名義或由被授權人於授

權範圍內，對於已形成的個人智慧

財產權及肖像權成品所進行的薦證

代言或行銷)

僅單純的消費者→不違法。

實際從事推廣、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

人參加，其目的為藉以獲得佣金、獎金或

其他經濟利益者→經營商業之行為

1.免經商業登記之小規模商業(如攤販)

公務員與他人約定為其從事薦證代言等商業

宣傳行為，即違反經營商業規定；反之，則

應視公務員所從事的事務涉及商業行為程度

與性質，就整體目的、時間頻率及所得利益

等情形，依一般社會通念綜合判斷

9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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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表項目4

本項所稱「公職」之範圍? 如何判斷得否兼任公職?

根據司法院釋字第42號解
釋，憲法第18條所稱的公
職涵義圍廣泛，凡各級民
意代表、中央與地方機關
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令從
事於公務者皆屬之

依法令兼任公職：法令有明確規定該項公職之業
務，並得由機關（構）或上級機關（構）指派、
遴聘（派）公務員兼任

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之職務
(1)考量這些職務或編組，多是因為諮詢、研究等目

的或配合階段性任務、臨時性需要而成立，並不
是屬於服務法所規定的範圍

(2)兼任這些職務不用經機關（構）同意，當然也不
需要報經備查哦！

4.1 4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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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表項目5

本項所稱「領證職業」所指為何?

指有專屬管理法規，領有執

照或證書始得執行業務，並

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管

理之職業

◆ 領證職業之參考案例：

※醫師、會計師、律師
※漁船船員或持有漁船船員手冊
※催眠師從事涉及「醫療業務」之催眠行
為

※土石採取場負責人及技術主管，及於礦
場從事挖掘機事務

※長期照顧服務人員
※導遊、領隊、保險業務、房仲
※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
※開計程車、Uber、多元計程車

5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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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表項目5(續)

兼任「領證職業」有無違反服務法?

除法令規定外，公務員不得兼任之，

依法令兼任者，應經權責機關(構)同

意；惟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因從事社

會公益性質之活動而須從事領證職業

時，應經權責機關（構）備查

例如：建築師於公餘時間參加某民間

團體辦理之公益活動（災後重建建築

物）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，報經權責

機關（構）備查即可

◆ 小提醒！

※參加考試、取得考試及格證
書→可以

※從事領證職業事務→不行
※領證職業也不能主張「偶一
為之」就去做哦！

5.2



13

調查表項目6
本項所稱「教學」、「研究工作」、「非以
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」定義為何?

研究工作：指公務員實際從事具研究性質之工作，包括擔任某項計畫所列職務（例如
計畫主持人、協同計畫主持人……等）

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：指非以營利為目的

之公營、私營或公私合營或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

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

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職務

注意：
※不得兼任公私立學校專
任教師（限兼課性質）

※上班時間兼任教學工作
者，每週以4小時為限

教學：公務員於學校、補習班、訓練機構或民
間公司等場域傳授專業知識或生活技能等

但未包含經該事業或團體認

定為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

所設置之職務

6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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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表項目6(續)
兼任「教學」或「研究工作」或「非以營利為
目的之事業或團體」有無違反服務法?

2.兼任無報酬且未影響本
職工作者，應報經權責機
關(構)備查

3.如屬公務員兼職同意辦法

規定免申請同意情形，則無

須同意或備查。包括：

1.需經服務機關(構)同意
或經上級機關(構)同意

※各級公務人員協會職務

※各級公私立學校教師經學校依法令同意借調至

機關(構)服務，應返校義務授課之情形

※各級公私立學校學生家長會職務

※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住戶身分擔任管理委

員會職務或管理負責人

6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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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表項目7

本項所稱「兼任其他業務」，包括哪些業務或工作?

2.於法定工作時間以
外，反覆從事具社會公
益性質之活動

3.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，非經常性、

持續性從事同種類行為之工作

例如：
司法院釋字第6號：新聞紙類及雜誌(按：現
指民間出版社)之發行人、編輯人等職務
應邀投稿定期刊登：已經具備「經常及持續
性」→即反覆從事之情形

1.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
之業務

※非屬公職、領證職業
※非屬教學、研究工作
或NGO職務

※非屬反覆為之的事務
※未影響本職工作
※依從事該事務之工作
情形、時間長短及頻
率等作為判斷基準

7.1

例如：
各類競技比賽裁判
緊急救護員
體育專業人員
職涯發展諮詢師

◆ 小提醒！

不可以對公務員名

譽、政府信譽、其

本職性質有妨礙或

有利益衝突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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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表項目7(續)

兼任「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」

之業務，有無違反服務法?

考量其所需耗費之時間及精

力很難不影響其本職業務之

推動，所以規定須有法令依

據，始得兼任之，並應經權

責機關(構)同意

兼任職務屬從事「社會公益性質」之
活動或「非經常性、持續性」之工作，
有無違反服務法?

請依規定向權責機關(構)辦

理備查

由權責機關(構)就各該公務

員本職業務性質、兼職類

型、工作情形、時間長短及

頻率等予以認定

7.2 7.3


